关于学生参加国家（省）级统考使用文具袋的通知
各院（系）：
为加强考试纪律，维护考试的公平、公正，经校考试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从12月18日四、六级考试开始，我校学生凡参加国家（省）级统考，进入考场时只能携带透明文具袋，内装考试需用文具及证件。手机等带有存储功能的电子设备、书籍、包等物品禁止带入考场。
特此通知。
三江学院教务处
2010年12月13日
